
证券代码：300614 证券简称：百川畅银 公告编号：2026-012

债券代码：123175 债券简称：百畅转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协议转让事项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不会导致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同时也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2、本次股份协议转让事项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合规性审核后方可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协议转让过户手续，本次协议转

让事项是否能够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协议转让概述

河南百川畅银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上海百

川畅银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百川”）、实际控制人李娜与陈功海及其

一致行动人郑州知了创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知了创业”）于

2026年 1月 30日与江苏能源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能源”、“受让方”）

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原协议”），上海百川、知了创业、李

娜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以人民币 12.68 元 /股的价格将其合计持有的公司

16,044,067股无限售流通股转让给江苏能源，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0%，股份转

让价款合计人民币 203,438,769.56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年 2月 2日在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一致行动人协议转让部分公司股份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6-007）、《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受让方）》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转让方）》。

二、本次协议转让进展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上海百川、实际控制人李娜及其一致行动人知了

创业的通知，上海百川、知了创业、李娜、陈功海于2026年3月24日与江苏能源

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经双方友好协

商，转让双方就股份转让付款安排及交割时间变更相关事宜达成补充约定。具

体内容如下：

（一）协议主体

转让方1：上海百川

转让方2：知了创业

转让方3：李娜

受让方：江苏能源

（本补充协议中，转让方1和转让方2和转让方3合称转让方，转让方、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受让方单称“一方”，合称“各方”。）

（二）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1、原协议第2.5.3条（原条款内容：“受让方应于标的股份过户至其名下之

日起二十（20）个工作日内或双方另行约定的其他时间，向转让方指定账户支

付第二笔股份转让款（即尾款）9,343.876956万元，其中，向转让方1支付

2,803.677508万元，向转让方 2支付 5,090.699196万元，向转让方 3支付

1,449.500252万元。”）修改为：“受让方应于标的股份过户至其名下之日起三

十（30）个工作日内，向转让方指定账户支付第二笔股份转让款（即尾款）

9,343.876956万元，其中，向转让方1支付2,803.677508万元，向转让方2支付

5,090.699196万元，向转让方3支付1,449.500252万元。”

2、原协议第3.4条（原条款内容：“双方将尽力促使本次交割在2026年3月

31日前完成。若上述任一先决条件未能在2026年3月31日前满足或标的股份未能

于2026年3月31日前过户至受让方名下，则受让方有权要求立即解除本协议并恢

复原状，转让方应自收到受让方书面解除通知之日起五（5）个工作日内将已收

到的本协议项下全部股份转让价款及利息一次性支付至受让方的指定账户（为



免歧义，前述利息金额采取分期计算的方式：以各期股份转让款为基数，自受

让方向转让方支付股份转让款之日起至转让方实际向受让方返还股份转让款之

日止未超过3个月的，利息按照同期LPR计算，超过3个月的，则按照年利率8%

的标准计算）。”）修改为：“双方将尽力促使本次交割在2026年4月30日前完

成。若上述任一先决条件未能在2026年4月30日前满足或标的股份未能于2026年

4月30日前过户至受让方名下，则受让方有权要求立即解除本协议并恢复原状，

转让方应自收到受让方书面解除通知之日起五（5）个工作日内将已收到的本协

议项下全部股份转让价款及利息一次性支付至受让方的指定账户（为免歧义，

前述利息金额采取分期计算的方式：以各期股份转让款为基数，自受让方向转

让方支付股份转让款之日起至转让方实际向受让方返还股份转让款之日止未超

过3个月的，利息按照同期LPR计算，超过3个月的，则按照年利率8%的标准计

算）。”

3、本补充协议约定事项与原协议的约定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约定为准；

本补充协议未约定事项，以原协议的约定为准。

4、本补充协议自签署方中的自然人签字、法人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三、其他说明

本次股份协议转让事项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合规性审核后方可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协议转让过户手续，本次协议转让

事项是否能够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及

时披露进展情况，并督促交易双方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河南百川畅银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5日


